附件：

津贴核算办法

1、教学津贴核算

设学校划拨的津贴总金额为W，参加津贴分配的教职工数为N，其中专职教师数为X，根据津贴发放应向教学、科研倾斜20％的原则，全校人均津贴数应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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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总教学津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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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总课时津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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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管理津贴-双休日公选课课时费-外聘教师课时费。

若全校总标准课时数为M，则全校平均单位标准课时津贴即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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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使津贴发放既能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，又能综合平衡各方面的情况，可按如下办法对教学津贴人均数较低的单位进行调控：

设某单位专职教师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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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学生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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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发生的标准课时总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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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则应得课时津贴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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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学生管理津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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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总教学津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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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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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c为标准行管津贴，定义如下所述），即按实际教学津贴数核拨，否则，教学津贴可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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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拨，但全校总教学津贴应控制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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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内。

2、行管津贴的核算

全校行管津贴总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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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各级行管人员的职级（包括行政职务、专业技术职务和工人技术等级）系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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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相应人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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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则标准行管津贴c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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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每个行管人员应得的津贴数即为c乘以其职级系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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